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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〉
法案委員會

2016 年 1 月 12 日會議跟進事項

謝謝閣下於 2016 年 1 月 14 日來信，轉達法案委員

會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。法案委員會希

望政府就立法會議事規則(“議事規貝IJ ")第 57 (4)和 (6)條，對

任何擬對 {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

(“〈條例草案} ")中的隧道費提出的修正案提供初步意見。

我們在諮詢律政司後，現謹覆去口下。

〈條例草索〉的目的

〈 條例草案〉主要 l 是為東區海底隧道(“東隧")在

2016 年 8 月 7 日「建造、營運及移交」專營權屆滿後作為

政府隧道的營運和管理，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礎。 《 條例草

1 { 條例草案 》 亦皆在於「 建造 、 營運及移交」專營權屆滿時廢除

《東區海底隧道條例 ~ (“《 束隧條例 ~ " ) (第 215 章)及其附屬 法。11 ' 

訂明所需的保留條文和過渡性安排;以及作出相應修訂，以廢除

在其他法例中有關 《 束隧條例 》 或專 營 公司的提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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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的立法會資料摘要上清楚述明，對使用者而言，政府

接收東隧大致上不會對隧道實際運作帶來分別，尤其是現

行隧道費並不會受影響。

「渦蓋範圍」規則

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(一般稱為“「涵蓋範自」規

章[1j ")說文 :τ 修正案必須與法素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

有鵲午。

〈條例草案〉的詳題已清晰閻明〈條例草案〉的主

題，當中包括闡明〈條例草案〉皆在「修訂〈行車隧道

(政府)條例〉及其附屬法例，以將其適用範圍擴及東區

海龍龍、迫、生將根接《東區海底隧道條倒〉可1&取的現行

車遲遲費納入其內 J (如入強調) 0 {條例萃業》的實質條文及

摘要說明亦清晰反映這政策意向。政府納入(並保留)現行隧

道費的政策意向，亦在〈條例草案〉的立法會資料摘要，

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15 年 12 丹 16 日動議〈條例草

案〉二讀的發言中清楚述明。

一直以來，立法會主席在考慮擬議修正案是否符合

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時，他會參詳〈條例草案〉的詳題、

實質條文、摘要說明、立法會資料摘要及所有其他相關因

素。基於上述考慮，我們認為任何擬會〈條例草案〉中東

隧隧道費提出的修正案，均與〈條例草案〉主題無關。因

此，有關擬議修正案並不在〈條例草案〉的涵蓋範圍之

內，因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不可提出。

「具有由公帶負擔的效力」規則

議事規則第 57(6)條(一般稱為“「具有由公帶負擔的

效力」規則")規定:

τ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修正案的

昌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海收入或其他

公塘，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弩負擔，則該修正案只可

由以下人士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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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述，我們認為任何對〈條例草案〉中的東隧隧

道費提出的修正案，均超出《條例草案〉的涵蓋範園，根

據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不可提出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未必有

需要考慮議事規則第 57(6)條。

2016 年 2 月 4 日

副本送: 陳鑑林議員， SBS' JP 
律政司

運輸署

香港警務處

立法會總議會秘書 (4)1

立法會高級議會秘書 (4)5

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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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林輛 輛 代行)

(法案委員會主席)

(經辦人:黃安敏女士)

(經辦人:李萃珍女士)
(經辦人:連達誠先生)

(經辦人:朱漢儒先生)

(經辦人:譚瑞萍女士)

(經辦人:李凱詩女士)




